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亡者，如有配偶、直系血親卑親屬之遺屬，發給其遺屬新

臺幣二十萬元之一次撫慰金。 
前項撫慰金之發給，於遺屬有二人以上時，由主管機

關通知其中任一人後，應共同具領之，並準用第七條第三

項之規定。 
第 十 一條  依本條例所受領之補償金或撫慰金，免繳所得稅。 
第 十 二條  本條例所需經費，由主管機關循預算程序辦理。 
第 十 三條  本條例自公布日施行。 

總統令 中 華 民 國 9 7 年 8 月 1 3 日

華總一義字第 0 9 7 0 0 1 5 3 2 2 1 號

茲修正政治獻金法，公布之。 

總   統 馬英九 
行政院院長 劉兆玄 
內政部部長 廖了以 

政治獻金法 

中華民國 97 年 8 月 13 日公布 

第 一 條  為規範及管理政治獻金，促進國民政治參與，確保政

治活動公平及公正，健全民主政治發展，特制定本法。 
第 二 條  本法用詞，定義如下： 

一、政治獻金：指對從事競選活動或其他政治相關活

動之個人或團體，無償提供之動產或不動產、不

相當對價之給付、債務之免除或其他經濟利益。

但黨費、會費或義工之服務，不包括在內。 
二、政黨：指依人民團體法第四十五條規定備案成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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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團體。 
三、政治團體：指依人民團體法規定經許可設立之政

治團體。 
四、人民團體：指依人民團體法規定經許可設立之職

業團體、社會團體及政治團體。 
五、擬參選人：指於第十二條規定之期間內，已依法

完成登記或有意登記參選公職之人員。 
第 三 條  本法之主管機關為內政部。 
第 四 條  受理政治獻金申報之機關為監察院。 

監察院得委託直轄市、縣（市）選舉委員會辦理第十

二條第一項第四款所定擬參選人之政治獻金申報與專戶許

可、變更及廢止事項。 
前項委託所需費用，由監察院支付之。 

第 五 條  得收受政治獻金者，以政黨、政治團體及擬參選人為

限。 
第 六 條  任何人不得利用職務上之權力、僱傭關係或其他生計

上之利害，媒介或妨害政治獻金之捐贈。 
第 七 條  得捐贈政治獻金者，以下列各款以外之個人、政黨、

人民團體及營利事業為限： 
一、公營事業或政府持有資本達百分之二十之民營企

業。 
二、與政府機關（構）有巨額採購或重大公共建設投

資契約，且在履約期間之廠商。 
三、有累積虧損尚未依規定彌補之營利事業。 
四、宗教團體。 
五、其他政黨或同一種選舉擬參選人。但依法共同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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薦候選人政黨，對於其所推薦同一組候選人之捐

贈，不在此限。 
六、未具有選舉權之人。 
七、外國人民、法人、團體或其他機構，或主要成員

為外國人民、法人、團體或其他機構之法人、團

體或其他機構。 
八、大陸地區人民、法人、團體或其他機構，或主要

成員為大陸地區人民、法人、團體或其他機構之

法人、團體或其他機構。 
九、香港、澳門居民、法人、團體或其他機構，或主

要成員為香港、澳門居民、法人、團體或其他機

構之法人、團體或其他機構。 
十、政黨經營或投資之事業。 
十一、與政黨經營或投資之事業有巨額採購契約，且

在履約期間之廠商。 
前項第三款所定累積虧損之認定，以營利事業前一年

度之財務報表為準。 
第一項第七款至第九款所定主要成員，指下列各款所

列情形之一： 
一、擔任本國團體或法人之董事長職務。 
二、占本國團體或法人之董事、監察人、執行業務或

代表公司之股東等各項職務總名額超過半數。 
三、占股份有限公司之股東權過半或無限公司、兩合

公司、有限公司之股東及一般法人、團體之社員

人數過半數。 
為利政黨、政治團體及擬參選人查證所收受獻金，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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否符合第一項規定，下列機關應將相關資料建置於機關網

站，以供查詢；未建置之資料，政黨、政治團體及擬參選

人得以書面請求查詢，受請求之機關，不得拒絕： 
一、第一項第一款、第三款、第七款至第九款有關事

業部分、第十款：經濟部及相關業務主管機關。 
二、第一項第二款：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。 
三、第一項第四款、第五款有關政黨部分、第六款、

第七款至第九款有關個人及團體部分、第十一款

：內政部。 
四、第一項第五款有關擬參選人部分，已依法完成登

記之參選人：中央選舉委員會；有意登記參選者

：監察院。 
第 八 條  政黨、政治團體及擬參選人不得收受前條所定得捐贈

者以外對象之政治獻金。 
第 九 條  政治獻金之捐贈，不得行求或期約不當利益。 

前項之政治獻金，政黨、政治團體及擬參選人亦不得

收受。 
第 十 條  政黨、政治團體及擬參選人應於金融機構開立專戶，

並載明金融機構名稱、地址、帳號及戶名，報受理申報機

關許可後，始得收受政治獻金；受理申報機關應於許可後

立即公告。 
政黨、政治團體及擬參選人收受金錢之政治獻金，應

於收受後十五日內存入前項專戶。 
第一項專戶，以一個為限；非經受理申報機關同意，

不得變更或廢止。 
第 十 一 條   政黨、政治團體及擬參選人收受政治獻金，應開立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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據。但收受以遺囑捐贈或匿名捐贈之政治獻金，不在此限。 
依前項規定開立收據者，免繳印花稅。 

第 十 二 條   擬參選人收受政治獻金期間，除重行選舉、補選及總

統解散立法院後辦理之立法委員選舉，自選舉公告發布之

日起至投票日前一日止外，依下列規定辦理： 
一、總統、副總統擬參選人：自總統、副總統任期屆

滿前一年起，至次屆選舉投票日前一日止。 
二、區域及原住民選出之立法委員：自立法委員任期

屆滿前十個月起，至次屆選舉投票日前一日止。 
三、直轄市議員、直轄市長、縣（市）議員、縣（市

）長擬參選人：自各該公職人員任期屆滿前八個

月起，至次屆選舉投票日前一日止。 
四、鄉（鎮、市）民代表、鄉（鎮、市）長、村（里

）長擬參選人：自各該公職人員任期屆滿前四個

月起，至次屆選舉投票日前一日止。 
前項期間之起始日在選舉公告發布日之後者，其收受

政治獻金期間自選舉公告發布之日起至投票日前一日止。 
第 十 三 條   政黨、政治團體及擬參選人，不得向不特定人以發行

定期、不定期之無息、有息債券或其他有價證券方式，募

集政治獻金。 
第 十 四 條   任何人不得以本人以外之名義捐贈或為超過新臺幣一

萬元之匿名捐贈。 
超過新臺幣十萬元現金捐贈，應以支票或經由金融機

構匯款為之。但以遺囑捐贈之政治獻金，不在此限。 
第 十 五 條   政黨、政治團體及擬參選人收受政治獻金，應查證是

否符合第七條第一項、前條、第十七條第一項、第二項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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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八條第一項規定；其不符合者，除不符合第七條第一

項第七款至第九款規定者不得返還外，餘均得於收受後一

個月內將政治獻金之一部或全部返還；逾期或不能返還者

，應於收受後二個月內繳交受理申報機關辦理繳庫；其符

合者，如不願收受，亦得於收受後一個月內返還捐贈者。 
政黨、政治團體及擬參選人依前項規定返還已收受之

政治獻金者，應以下列方式為之： 
一、收受之金錢政治獻金已存入專戶者，應由專戶以

匯款或交付專戶立帳之金融機構開立票據方式返

還之。 
二、收受之票據已存入專戶尚未兌現者，得向專戶立

帳之金融機構申請撤票，將該票據直接返還捐贈

者；其已兌現者，應依前款所定方式返還之。 
三、收受之金錢政治獻金尚未存入專戶者，得直接返

還之。收受非金錢政治獻金者，亦同。 
政黨、政治團體及擬參選人依第一項規定返還政治獻

金或繳交受理申報機關辦理繳庫者，應將已開立之收據收

回作廢；其不能收回者，應以書面載明返還日期、金額及

收據不能返還原因，報請監察院備查。 
政黨、政治團體及擬參選人收受匿名政治獻金之總額

，不得超過該次申報政治獻金收入總額十分之一，超過部

分應於申報時繳交受理申報機關辦理繳庫。 
第 十 六 條   自中華民國九十三年四月二日本法公布施行日起至九

十七年七月十八日修正之條文施行日止，政黨、政治團體

及擬參選人已收受之政治獻金有不符合第七條第一項第三

款規定者，得於修正施行日起一個月內返還捐贈者；逾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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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不能返還者，應於修正施行日起二個月內繳交受理申報

機關辦理繳庫。 
政黨、政治團體及擬參選人違反第七條第一項第三款

規定於修正施行日前已向受理申報機關辦理繳庫且欲返還

捐贈者，得於修正施行日起一個月內向受理申報機關辦理

原繳款項之退還；已收到退還款項者，應於一個月內返還

捐贈者。 
政黨、政治團體及擬參選人已依前二項規定辦理者，

不適用第三十條之處罰規定，其捐贈者不適用第二十九條

第二項之處罰規定。 
第 十 七 條   對同一政黨、政治團體每年捐贈總額，不得超過下列

金額： 
一、個人：新臺幣三十萬元。 
二、營利事業：新臺幣三百萬元。 
三、人民團體：新臺幣二百萬元。 
政黨對同一政治團體每年捐贈總額，依前項第三款規

定。 
對不同政黨、政治團體每年捐贈總額，不得超過下列

金額： 
一、個人：新臺幣六十萬元。 
二、營利事業：新臺幣六百萬元。 
三、人民團體：新臺幣四百萬元。 
政黨對不同政治團體每年捐贈總額，依前項第三款規

定。 
以遺囑為政治獻金之捐贈者，其捐贈總額依第一項第

一款、第三項第一款規定，並以一次為限；其捐贈總額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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過部分，無效。 
第 十 八 條   對同一擬參選人每年捐贈總額，不得超過下列金額： 

一、個人：新臺幣十萬元。 
二、營利事業：新臺幣一百萬元。 
三、人民團體：新臺幣五十萬元。 
對不同擬參選人每年捐贈總額，合計不得超過下列金

額： 
一、個人：新臺幣二十萬元。 
二、營利事業：新臺幣二百萬元。 
三、人民團體：新臺幣一百萬元。 
以遺囑為政治獻金之捐贈者，其捐贈總額依第一項第

一款、前項第一款規定，並以一次為限；其捐贈總額超過

部分，無效。 
第 十 九 條   個人對政黨、政治團體及擬參選人之捐贈，得於申報

所得稅時，作為當年度列舉扣除額，不適用所得稅法第十

七條有關對於教育、文化、公益、慈善機構或團體捐贈列

舉扣除額規定；每一申報戶可扣除之總額，不得超過當年

度申報之綜合所得總額百分之二十，其總額並不得超過新

臺幣二十萬元。 
營利事業對政黨、政治團體及擬參選人之捐贈，得於

申報所得稅時，作為當年度費用或損失，不適用所得稅法

第三十六條規定；其可減除金額不得超過所得額百分之十

，其總額並不得超過新臺幣五十萬元。 
有下列情形之一者，不適用前二項之規定： 
一、未取得第十一條第一項前段規定之受贈收據。 
二、違反第七條第一項、第九條第一項、第十二條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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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四條、第十七條或第十八條規定之捐贈。 
三、捐贈之政治獻金經政黨、政治團體或擬參選人依

第十五條規定返還或繳交受理申報機關辦理繳庫。 
四、對未依法登記為候選人或登記後其候選人資格經

撤銷者之捐贈。但擬參選人收受政治獻金後死亡

者，不在此限。 
五、對政黨之捐贈，政黨於該年度全國不分區及僑居

國外國民立法委員選舉、區域及原住民立法委員

選舉推薦候選人之得票率，均未達百分之二。該

年度未辦理選舉者，以上次選舉之得票率為準；

新成立之政黨，以下次選舉之得票率為準。 
第 二 十 條   政黨、政治團體及擬參選人應設收支帳簿，由其本人

或指定之人員按日逐筆記載政治獻金之收支時間、對象及

其地址、用途、金額或金錢以外經濟利益之價額等明細，

以備查考，並據以製作會計報告書。但新臺幣二千元以下

之實物政治獻金，得免記載。 
政黨、政治團體會計報告書，應記載下列事項： 
一、收入部分： 

(一)個人捐贈收入。 
(二)營利事業捐贈收入。 
(三)人民團體捐贈收入。 
(四)上年度結存。 
(五)其他收入。 

二、支出部分： 
(一)人事費用支出。 
(二)業務費用支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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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公共關係費用支出。 
(四)選務費用支出。 
(五)捐贈其推薦之公職候選人競選費用支出。 
(六)雜支支出。 
(七)返還捐贈支出。 
(八)繳庫支出。 

三、餘絀部分。 
四、超過新臺幣三萬元收支對象之詳細資料。 
五、其他經受理申報機關指定應載明之事項。 
擬參選人會計報告書，應記載下列事項： 
一、收入部分： 

(一)個人捐贈收入。 
(二)營利事業捐贈收入。 
(三)政黨或人民團體捐贈收入。 
(四)其他收入。 

二、支出部分： 
(一)人事費用支出。 
(二)宣傳支出。 
(三)租用宣傳車輛支出。 
(四)租用競選辦事處支出。 
(五)集會支出。 
(六)交通旅運支出。 
(七)雜支支出。 
(八)返還捐贈支出。 
(九)繳庫支出。 
(十)公共關係費用支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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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餘絀部分。 
四、超過新臺幣三萬元收支對象之詳細資料。 
五、其他經受理申報機關指定應載明之事項。 
第二項第四款及前項第四款所稱詳細資料，包括收支

對象之姓名、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、住址、金額、用途，

其為法人或非法人團體者，其名稱、統一編號或登記字號

及主事務所地址。 
第二十一條  前條會計報告書，政黨及政治團體由負責人或代表人

簽名或蓋章，並應委託會計師查核簽證；擬參選人由其本

人簽名或蓋章，收受金額達新臺幣一千萬元者，並應於投

票日後七十日內委託會計師查核簽證；其申報依下列規定

辦理： 
一、政黨、政治團體應於每年度結束後五個月內，向

受理申報機關申報。 
二、擬參選人應於選舉投票日後三個月內，向受理申

報機關申報。 
擬參選人收受政治獻金後死亡者，其法定繼承人應自

確定繼承人之日起三個月內申報會計報告書；賸餘之政治

獻金，應於申報時繳交受理申報機關辦理繳庫。 
擬參選人收受政治獻金後，如有未依法登記為候選人

或登記後其候選人資格經撤銷之情事者，應即停止收受政

治獻金，並自事實發生之日起三個月內申報會計報告書；

賸餘之政治獻金，應於申報時繳交受理申報機關辦理繳庫。 
受理申報機關應於受理申報截止後三個月內彙整列冊

，供人查閱；會計報告書之收支結算表應刊登政府公報或

新聞紙，並公開於電腦網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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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項查閱辦法，由受理申報機關定之。 
第二十二條  受理申報機關對於政治獻金之收支情形，得要求檢送

收支憑證或證明文件，派員或聘請專業人員查核之；必要

時，並得向相關營利事業、廠商、團體、機關（構）、法

人或個人查詢、請其說明或提供證明文件；受查核、查詢

、應說明或提供證明文件者，不得規避、妨礙或拒絕。 
政治獻金收支憑證、證明文件，應於申報後保管五年

。於發生訴訟時，應保管至裁判確定後三個月。 
第一項查核準則，由受理申報機關定之。 

第二十三條  政黨、政治團體及擬參選人收受政治獻金之用途，以

第二十條第二項第二款、第三項第二款所列項目為限，並

不得從事營利行為；擬參選人收受之政治獻金如有賸餘，

得留供下列用途使用，並應於每年度結束後三個月內，向

受理申報機關依其所定格式申報： 
一、支付當選後與其公務有關之費用。 
二、捐贈政治團體或其所屬政黨。 
三、捐贈教育、文化、公益、慈善機構或團體。 
四、參加公職人員選舉使用。 
前項擬參選人賸餘之政治獻金，自第二十一條第一項

規定申報之日起四年內仍未支用完畢時，應繳交受理申報

機關辦理繳庫。 
擬參選人收受之政治獻金，供第一項各款規定使用者

，支出憑證或證明文件應載明專戶名稱，於申報所得稅時

，不得作為當年度列舉扣除額。 
擬參選人收受之政治獻金，供第一項第二款、第三款

規定使用者，對同一機構或團體每年捐贈總額，不得超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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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臺幣二百萬元；超過新臺幣十萬元之金錢捐贈，並應經

由原專戶匯款為之。 
政黨、政治團體及擬參選人收受之政治獻金，屬金錢

以外之動產、不動產、不相當對價之給付、債務之免除或

其他具經濟價值之利益，應依申報時之時價折算，並依本

法相關規定處理之。 
第二十四條  政黨、政治團體及擬參選人依本法開立之政治獻金專

戶內之存款，不得強制執行。但因從事競選活動或其他政

治相關活動所生之債務，不在此限。 
第二十五條  擬參選人違反第八條規定收受第七條第一項第七款至

第九款規定對象之政治獻金，未依第十五條規定之期限繳

交受理申報機關辦理繳庫，或違反第十三條規定募集政治

獻金者，處五年以下有期徒刑；為擬參選人收受或募集政

治獻金之代理人、受雇人亦同。 
政黨、政治團體之負責人、代表人或代理人、受雇人

犯前項之罪者，依前項之規定處罰。 
犯前二項之罪，已依第七條第四項規定盡查詢義務者

，不在此限。 
犯第一項、第二項之罪者，其收受之政治獻金，沒收

之；如全部或一部不能沒收時，追徵其價額。 
第二十六條  擬參選人違反第十條第一項規定未經許可設立專戶而

收受政治獻金者，處三年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新臺幣二

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金；為擬參選人收受政治獻金

之代理人、受雇人亦同。 
政黨、政治團體之負責人、代表人或代理人、受雇人

犯前項之罪者，依前項之規定處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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犯前二項之罪者，其收受之政治獻金，沒收之；如全

部或一部不能沒收時，追徵其價額。 
第二十七條  違反第五條、第九條第二項或第十二條規定收受政治

獻金者，按其收受金額處二倍之罰鍰。 
擬參選人之配偶、子女、二親等以內之親屬或同財共

居之家屬違反第五條規定收受政治獻金者，按其收受金額

處三倍之罰鍰。 
前二項違法收受之政治獻金，沒入之；如全部或一部

不能沒入時，追徵其價額。 
第二十八條  違反第六條規定者，處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

以下罰鍰。 
公務員違反第六條規定者，處一年以下有期徒刑。 

第二十九條  違反第九條第一項規定捐贈政治獻金者，按其捐贈之

金額處二倍之罰鍰。 
違反第七條第一項、第十四條、第十七條第一項至第

四項、第十八條第一項或第二項規定捐贈政治獻金者，按

其捐贈之金額處二倍之罰鍰。但最高不得超過新臺幣一百

萬元。 
第 三 十 條   政黨、政治團體及擬參選人有下列情形之一者，處新

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，並得限期命其申報

、存入專戶、繳交或補正；屆期不申報、存入專戶、繳交

或補正者，得按次連續處罰： 
一、違反第十條第二項規定，未將收受之政治獻金存

入專戶。 
二、違反第十一條第一項前段規定，未開立收據。 
三、違反第二十一條第一項、第二項前段、第三項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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段或第二十三條第一項後段規定，不為申報、不

依法定方式申報或故意為不實之申報。 
四、除依第二十五條規定應處刑罰之情形外，餘違反

第十五條第一項規定，未將政治獻金依限繳交受

理申報機關辦理繳庫。但已依第七條第四項規定

盡查詢義務者，不在此限。 
五、違反第十五條第二項第一款或第二款規定，未依

法定方式返還政治獻金。 
六、未依第二十條規定，設置收支帳簿或製作會計報

告書。 
七、違反第二十一條第二項後段、第三項後段、第二

十三條第二項規定，未將賸餘政治獻金繳交受理

申報機關辦理繳庫。 
八、未依第二十二條第一項規定，檢送收支憑證、證

明文件、規避、妨礙或拒絕查核。 
九、未依第二十二條第二項規定，保管收支憑證、證

明文件。 
十、違反第二十三條第一項規定，支用政治獻金。 
有前項第一款、第四款、第七款或第十款所定之情事

者，其違反之政治獻金得沒入之；如全部或一部不能沒入

時，追徵其價額。 
第三十一條  營利事業、廠商、團體、機關（構）、法人或個人違

反第二十二條第一項規定規避、妨礙或拒絕查核者，處新

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。 
第三十二條  擬參選人違反第二十三條第四項規定捐贈賸餘政治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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金者，按其捐贈之金額處二倍之罰鍰。 
第三十三條  依本法所處之行政罰，由監察院處罰之。 

前項行政罰於確定後，應由監察院刊登政府公報或新

聞紙，並公開於電腦網路。 
第三十四條  本法所定書、表格式，由受理申報機關定之。 
第三十五條  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三十七條、第三十九條、第

四十條第二項至第四項、第八十三條、第九十五條之規定

，及人民團體法第五十一條、第六十二條規定，自本法施

行日起不再適用。 
第三十六條  本法九十七年七月十八日修正通過之條文，除第二十

一條第四項及第五項自公布日後六個月施行外，其餘自公

布日施行。 

總統令 中 華 民 國 9 7 年 8 月 1 3 日

華總一義字第 0 9 7 0 0 1 5 3 2 3 1 號

茲修正稅捐稽徵法第二十四條及第四十四條條文，公布之。 

總   統 馬英九 
行政院院長 劉兆玄 
財政部部長 李述德 

稅捐稽徵法修正第二十四條及第四十四條條文 

中華民國 97 年 8 月 13 日公布 

第二十四條  納稅義務人欠繳應納稅捐者，稅捐稽徵機關得就納稅

義務人相當於應繳稅捐數額之財產，通知有關機關，不得

為移轉或設定他項權利；其為營利事業者，並得通知主管

機關，限制其減資或註銷之登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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